
第三章　　聖徒的理想：高

祁克迦(Soren Kierkegaard, 1813-1855)有個寓意故事：

一天黑夜裏，有個大百貨公司遭了賊；不過，財物全然無損。

入侵的賊甚麼都沒有偷走，只是把所有商品上價格的標簽都調換了

位置。第二天早晨開店門時，價值鉅萬的珠寶，減到只值幾元幾角；

原來不值錢的東西，卻身價驟增了千倍百倍！

難以想像，這家公司如果不及早發覺更正，生意怎可以作下去；

肯定的，一陣子會生意很好，但絕不能持久。

這只是個寓言。所指的“公司”，是丹麥的國家教會，也可以

指社會整體。“賊”，並不能算一般的賊：因為他們甚麼東西都沒

有偷走，只不過把價值混亂了。但是，以貴為賤，以賤為貴，是價

值觀念的混亂，怎能說不是嚴重情形？所以是更厲害的心賊。

價值觀念混亂，是不正常的情形，這樣的社會，必定不會持久。

但是，如果多數人都接受錯誤的價值觀念怎麼辦？祁克迦被稱為“丹

麥瘋子”；他也許看別人是瘋子群。

人的一生，要作無數次的選擇；其中有些關鍵性的選擇，與一

生的成功或失敗有關。在後面，影響人的選擇，決定這樣或那樣的，

都是跟各人所持的價值觀念有關。這也叫作理想。


